
华亭市西华镇西塬村生活污水处理站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

护验收意见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令第 682号）和《建设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按照《平凉市环境保护局

关于印发平凉市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指南

（暂行）》（平环发〔2017〕294号）要求，2023年 12月 16日，平凉

市生态环境局华亭分局组织召开了华亭市西华镇西塬村生活污水处

理站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，验收组由平凉市生态环境局华

亭分局（建设单位）、平凉市生态环境局华亭分局（监管单位）、甘肃

奥辉环境技术有限公司（验收监测表编制单位）及 3名特邀专家代表

组成。

验收小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

术规范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批复文件等要求，对项目建设与运行

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对本项目进行验收，提出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华亭市西华镇西塬村刘家庄东北角，项目坐标

位置为：E：106°34′2.100″，N：35°10′54.979″。项目地东侧为农田、

北侧 60m处为在建公路、西侧为乡道，南侧 100m处为刘家庄，占地

面积约 300m2，处理规模为近期为 20m3/d，

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有：地埋式MBBR一体化设备，综合配

套用房（30.4m²）等设施，配套敷设 DN300HDPE双壁波纹管 1130m，

DN200HDPE双壁波纹管 1835m，DN100增强双壁 PVC管 1100m，

DN400套管 751m（其中污水收集管网穿越西华镇水源地二级保护区

751米）。

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1、平凉市生态环境局华亭分局于 2020年 3月委托甘肃昊田环保

科技有限公司编制《华亭市西华镇西塬村生活污水处理站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表》；

2、2020 年 4月 24 日平凉市生态环境局以（平环评发﹝2020﹞

45号）文对该环评进行了批复；

3、项目环评及批复手续齐全后，项目于 2020年 6月开工建设，

2023年 3月整体建成调试运行；

3、2023 年 12 月，平凉市生态环境局华亭分局委托甘肃奥辉环

境技术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技术部分。

（三）工程投资情况

根据企业提供的数据，项目实际总投资 476.10万元，全部为环

保投资，占总投资的 100.00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及验收标准

本次验收范围：项目已建成的全部内容。

本次验收标准执行：

废气：

本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 NH3、H2S等恶臭气体，执行《恶臭污

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1993）中表 1中二级标准限值。具体见下

表。

表 1-1 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

污染物 NH3 H2S 臭气浓度（无量纲）

标准值 1.5mg/m3 0.06mg/m3 20

噪声：

运营期噪声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。

表 1-2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：dB（A）
类别 昼间 夜间



2类 60 50

固废：

一般固体废物执行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599-2020）中的有关规定，危险废物执行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

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。

二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一）废水

现场不设办公管理场所，不需要生活用水的供给，无生活污水产

生。污水处理站收集的生活污水采用“格栅+调节池+MBBR+石英砂过

滤+紫外线消毒”工艺处理后，出水水质达到甘肃省《农村生活污水处

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62/4014-2019）表 1中一级标准后外

排。

（二）废气

项目污水处理设备为地埋式一体化设备，各构筑物采取封闭加盖

处理，污水处理区种植了绿化带对恶臭污染物进行隔离，厂界恶臭气

体排放浓度达到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4554-1993）中大气污

染物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，为无组织排放。

（三）噪声

项目噪声主要产生于各种水泵和鼓风机等，通过采用低噪声设备，

安装减震基座，并通过墙体隔声后，以降低噪声源强，使厂界噪声达

标排放。

（四）固体废物

（1）格栅拦渣

建设项目格栅拦渣产生量为 0.52t/a，收集后运至附近生活垃圾填

埋场处置。

（2）污水处理站污泥



至验收阶段，污水处理站运行产生了少量的污泥，还未进行处置。

（3）废滤料

与栅渣一起收集后运至附近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。

（4）废紫外灯管

废紫外灯管产生量为 0.01t/a，为危险废物，由更换单位更换后带

走，不在厂内暂存。

建设项目固体废物均可得到妥善处理，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
（一）环保设施处理效率

检测期间两天的平均污水处理水量为 17.5m3/d，根据检测浓度及

满负荷运行（20m3/d）计算污染物含量去除效率得知：

表1-3 污染物处理效率情况统计结果

序号 检测项目 进口含量（t/d） 出口含量（t/d） 处理效率

1 化学需氧量 0.00064 0.00019 70.31

2 悬浮物 0.0007 0.00021 70.00

3 氨氮（以 N计） 0.0003 0.0002066 31.13

4 总磷（以 P计） 0.0001029 0.0000339 67.06

5 总氮（以 N计） 0.000519 0.000338 34.87

6 动植物油 0.0000026 0.0000018 30.77

注：表格中含量按照满负荷运行情况计算。

（二）污染物排放情况

经甘肃泾瑞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2023年 12月 13日至 14日对项目

产生的污染物进行检测，检测结果如下：

（1）废气

通过在厂界进行布点检测，统计检测结果，恶臭主要污染物硫化

氢、氨、臭气浓度均达标排放，符合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14554-1993）中表 1中二级标准限值要求。



（2）噪声

通过对项目厂界四周及敏感点噪声进行检测，统计监测结果，项

目厂界噪声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

中的 2类区标准限制要求，噪声达标排放。

（3）废水

经过对排放口废水中 7项因子的检测，出水水质满足《农村生活

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 62/4014-2019）中的一级标准

要求。

五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根据监测结果可知，项目产生的污染物可达到相应的执行标准中

的相关标准限制要求，项目运营期间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。

六、验收结论

平凉市生态环境局华亭分局《华亭市西华镇西塬村生活污水处理

站建设项目》环保手续履行齐全，建设过程中未发生重大污染事故，

环评及批复要求的各项环保措施基本落实到位，配套的环保设施运行

正常、良好，污染物也能达到相应排放限值要求，现总体上达到了建

设项目竣工环境验收的基本要求，建议予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七、专家组要求及建议

1、建立、健全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和环保岗位操作规程，定期

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，保证污染治理设施长期稳定正常运行；

2、监管单位规范化管理，做好药剂、运行等台账记录工作，保

证污水站正常运行；对池体标签等标识正确张贴；

3、项目验收结束，在后期正常运行期间应定期进行污染物企业

自检，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。

4、要求企业尽快签订污泥处置协议，并将每次污泥拉运过程中

的拉运合同、协议或发票等纸质材料整理，存入环保档案；



5、要求企业按照《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入河排污

口规范化建设》（HJ1309-2023）规范设置排污口标识标牌等。

八、验收人员信息

验收人员信息见附表 1：华亭市西华镇西塬村生活污水处理站建

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人员信息表。

平凉市生态环境局华亭分局

2023年12月22日



兰宝平18193351830

兰宝平18193351830


